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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函 
機關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7號 17樓 
聯絡方式：楊森凱 02-8968-0899#0867 

  

  

受文者： 如正、副本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9日 
發文字號：金管保綜字第 10400921230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主旨：關於貴公會提具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（OIU）之相關問題

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保險局案陳貴公會 104 年 3 月 25 日壽會博字第

104030266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所提 OIU 外幣保單貸款業務是否須經中央銀行許可、是否

受每年外幣放款總額 5 千萬美元限制乙節，本會 104 年 5

月 26 日金管保綜字第 1040256721J 號函諒達。 

三、所提 OIU 客戶可否以保單向銀行或其它金融機構辦理貸款

融資乙節，依財政部 85 年 02 月 07 日台財保字第 

852362545 號函，保單質借權係專屬於要保人之一種權能 

(法律上資格、地位)，爰 OIU 要保人依上開函釋不得以保

單為質向他人為借款。 

四、所提 OIU 保險費、保險給付、保單貸款等相關款項收受之

方式是否開放透過外幣支票、匯款、信用卡(含銀聯卡、境

外銀行所發行信用卡)、線上支付(含第三方支付)等收付方

式乙節： 

(一)依據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22 條之 15，OIU 辦理第 22 條

之 13 第 1 項各款業務不受保險法有關規定之限制，爰現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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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外幣保單保險費、保險給付、費用及其他款項之收付需

先約定收付以外匯存款戶存撥之規定應不適用，OIU 可透

過外幣支票、匯款、信用卡(含銀聯卡、境外銀行所發行

信用卡)等方式收付相關款項。 

 (二)境外客戶使用我國電子支付機構註冊之電子支付帳戶繳

付保險費部分，本會將另行研議。至第三方支付機構未於

我國註冊，該第三方支付機構與我國清算銀行及保險公司

之合作關係，應依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」第 14 條及

「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

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(三)有關信用卡支付保險費及以人身保險單為質之外幣放款本

息乙節，境外客戶以國外發行之信用卡支付 OIU 保單保

險費，現行規定並未限制國外發行之信用卡於國內使用需

以新臺幣計價或結算。另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 25

條第 2 項及 101 年 3 月 23 日函示規定，發卡機構不得同

意持卡人以信用卡作為繳付以人身保險單為質之外幣放款

本息之工具，亦不得接受匯入款項。但如 OIU 客戶持國

外信用卡者，則回歸該信用卡機構所屬國之監理規範。 

(四)貴公會倘對 OIU 收付方式之運作有其他疑問，請先釐清

OIU 所需運用之支付方式及使用情境，就實務運作(含保

險業、銀行業、第三方支付機構所涉及之運作)之可行性

及所涉法規提具相關建議。 

正本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許舒博) 

副本：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戴英祥)、中央銀行、本會銀行局、保

險局 

 


